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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水提函〔2025〕第10号

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第0336号提案的答复

张立新委员：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加强黄河流域朔州段水土保持工作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水土保持是江河保护治理的根本措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水土保持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持续呈现双下降态势，为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我省建立健全水土保持防治工作体系，持续加强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建设，加大人为水土流失监管力度，深入实施“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和黄河干流流经县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加快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省水土保持率增至65.51%。朔州市坚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集中连片、综合治理”的水土保持工作方针，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为目标，扎实推进水土保持工作，以京津风沙源治理项目、首都水资源生态保护项目、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项目等国家重点项目为依托，兴建了一大批水保生态精品工程。但总体来看，由于该市土壤以沙壤、轻沙壤为主，质地疏松，抗蚀性差，水土流失的危害轻则使土层变薄、肥力衰减，重则引起土地石化、沙化，丧失生产能力；甚至还可能导致水库淤积，影响农田灌溉和防洪安全。由于该市生态系统较为脆弱、水土流失量大面广、局部地区严重的状况还没有发生根本性扭转，防治成效尚不稳固，工作中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比如“大水保”的格局尚未全部形成，项目储备不足、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经验不足、坡耕地与淤地坝建设实施地点越来越难找等，水土保持工作仍任重道远。

一、朔州市“十四五”期间水土流失治理情况

2021-2024年，朔州市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办、国办《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为指导，按照《山西省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实施方案》的部署要求，推动全社会协同治理水土流失，4年间，全市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17个、新建淤地坝项目8座、病险淤地坝除险加固项目4座、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12.51万亩。全市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32.83万亩，年均33万亩以上，水土流失面积从2020年的3437.51平方公里减少到2024年底的3200.87平方公里。

2025年计划争取各类水保投资1.05亿元，据项目类别共分为4类。其中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共涉及3个县，总投资2890万元。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共涉及3个县，总投资6653万元。新建淤地坝项目共涉及2个县新建5座淤地坝，总投资1957万元。整县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项目，涉及右玉县，投资833万元。
（一）持续健全水土保持工作机制。2024年，市政府出台《朔州市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各部门水土保持工作任务，建立了由12个职能单位参加的市水土保持局际联席会议制度。

（二）积极培育水土保持工作典型。2021年右玉县被水利部正式确定为全国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五个试点县（市）之一；2022年右玉县被水利部评为全国水土保持示范县；2024年右玉县小南山流域水土保持碳汇作为山西首单完成交易，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零”突破。
（三）淤地坝工程运行和防汛安全。一是落实管护经费44.9万元，对85座中型以上淤地坝进行管护和小型维修。二是完成78座淤地坝专项淤积调查任务。三是完成右玉县5座下游有人或重要设施的淤地坝监控设施的安装和运行，投资41万元。
（四）依法加强水土保持监管工作。严格控制人为水土流失，对省级审批市级督查的10个项目和市局下达的34个项目进行了市县联合监督检查。开展永定河流协同监管行动，建立生产建设项目违法违规行为台账，共排查违法违规项目48个，整改销号48个，整改率100%。促进了建设单位水土流失的防治主体责任，规范生产建设单位人为水土流失行为。

（五）2024年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遥感监管。下达扰动图斑289个，现场核查图斑291个，核查完成率101%，全部完成整改。做到事前有通知、事中有记录、事后有意见，确保有序监管、有据监督、有迹可循。
（六）全面推进生产建设项目区域信息化监管应用和水土保持信息管理系统在工作中的应用。进一步完善数据的收集、整理、核实和录入工作。朔州市、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共推送审批和报备水土保持方案106个，其中审批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69个，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37个，市、县生产建设项目验收报备75个，全部录入全国水土保持监督信息管理系统。

二、朔州市“十五五”期间水土流失治计划理情况

朔州市“十五五”期间规划水土保持整沟治理工程，共涉及5个县（市、区），总投资38210万元，其中中央投资30568万元，计划治理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91.05km2。主要建设内容有：坡改梯870hm²，营造水保林6214hm²，坝滩地25hm²，封禁治理5176hm²，保土耕作6258hm²，护地坝33km，土谷坊296座，淤地坝4座，道路225.6km，管道190km，小型水保工程3处。

（一）加大水土保持监督力度。加大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执法力度，做好事中和事后监管服务工作，实现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建立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维护好已治理的水土保持成果，着力控制人为水土流失。

（二）加大水土保持监测力度。进一步配合水利部、水利厅做好2025年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工作，全面掌握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重点区域年度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三）加大水土保持信息化建设力度。进一步加大全国水土保持监督信息管理系统、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息化监管系统和黄河流域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专项整治平台系统的应用和建设工作，为水土保持监督监测工作科学决策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感谢您对我省水利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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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办 人：赵立东

联系电话：0351-4666858

                  山西省水利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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